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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bao Gold Group Company Ltd. 
靈 寶 黃 金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330) 

 

行政總裁辭任，委任行政總裁及副董事長 

 

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

董事會（「董事會」） ）謹此宣佈： 

 

行政總裁辭任 

 

王軍強先生（「王先生」）因工作調動已提交行政總裁辭呈，由2018年6月26日起

生效。 

 

王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且並無有關其辭任的其他任何事項

需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向王先生於其任期內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及服務表示衷

心感謝。 

 

委任行政總裁 

 

董事會欣然宣佈，陳建正先生（「陳先生」）已獲委任為行政總裁，由2018年6

月26日起生效。 

 

陳先生，現年50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

長。陳先生於一九九零年七月取得湖南農業大學國土管理專業大專學歷並於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取得湖南行政學院法律專業本科學歷。陳先生曾擔任湖南省沅陵縣

官莊鎮副鎮長、鎮黨委副書記，分管與上市企業辰州礦業公司相關的工作，負責

鎮礦關係維護工作，非常熟悉礦山企業的管理、運營。為勝任工作，在井下及選

礦、冶煉廠跟班學習一年以上，對採、選、治流程非常熟悉。在加入本集團前，



陳先生任湖南省沅陵縣國土資源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分管礦山管理、儲量管理

等工作，具備非常純熟的礦業管理經驗及任湖南借母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局黨委

委員、副局長（正科級），主要分管資源保護工作。 

 

於本公佈日期，根據香港法例第五百七十一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V部定義，陳

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於本公佈日期，除上文披露者外，陳先生(a)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b)目前及過去三年並無於其他公眾上市公司

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或(c)於本公司並無擔任任何職務。陳先生的酬金乃由本公司

薪酬委員會參考行政總裁須承擔的責任、須擁有的經驗、本公司的表現及市場狀

況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其他與陳先生有關之事項需向本公司股東公佈，亦

無任何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2) 條之規定作出披露。 

 

委任副董事長 

 

董事會欣然宣佈，邢江澤先生（「邢先生」）已獲委任為副董事長，由2018年6

月26日起生效，任期至本公司第六屆公司董事會屆滿。 

 

邢江澤先生（「邢先生」），51歲，董事會秘書、副總經理，中國註冊會計師、

中國註冊稅務師、中國高級會計師、中國高級諮詢師、中國經濟師。擁有二十六

年以上之財務、會計、審計工作經驗。一九八八年七月畢業於河南廣播電視大學

財會專業，獲大專學歷；二零零六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六月就讀於解放軍資訊工

程大學電腦科學與技術專業，獲工學學士。一九九二年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任靈寶物華燃料有限公司董事、財務科長；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二零零零年一月

任河南淩冶集團有限公司總會計師；二零零零年二月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任河南

正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專案經理、審計一部經理；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至二零

零七年四月任靈寶雙鑫礦業有限公司財務經理；二零零七年四月二零一零年七

月，任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副總監、財務總監；二零一零年七月至二零一

三年七月，任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總監；二零一三年八月至二零一四年三

月，任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投資總監；二零一四年三月至今，任

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副總經理。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今，任河南金

渠黃金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於二零一五年六月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根據香港法例第五百七十一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V部定義，邢

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於本公佈日期，除上文披露者外，邢先生(a)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b)目前及過去三年並無於其他公眾上市公司

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或(c)於本公司並無擔任任何職務。邢先生的酬金乃由本公司

薪酬委員會參考行政總裁須承擔的責任、須擁有的經驗、本公司的表現及市場狀

況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其他與邢先生有關之事項需向本公司股東公佈，亦

無任何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 條之規定作出披露。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之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儘管有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的情況出

現，董事會相信，在管理層的支持下，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有助於

執行本集團業務策略及提高其經營效率。同時，會將儘快物色合適的人選。 

 

承董事會命 

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建正 

 

中國河南省，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五位執行董事陳建正先生、王清貴先生、周星女士、趙昆先生

及邢江澤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石玉臣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東升先生、韓秦

春先生、王繼恒先生及汪光華先生組成。 

 

 


